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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之 

专项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六年七月 



声  明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接受委托，担

任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安地产”或“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证券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经过审慎核

查，对荣安地产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出具核查意见。 

1、本独立财务顾问对荣安地产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出具核查意见的

依据是本次交易相关资料。荣安地产及交易对方已向本独立财务顾问保证，其所

提供的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所有文件和材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及时性负责。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2、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注意，本独立财务顾问的职责范围并不包括

应由荣安地产董事会负责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在商业上的可行性评论，不

构成对荣安地产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

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3、本财务顾问所表达的意见基于下述假设前提之上：国家现行法律、法规

无重大变化；相关各方提供文件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相关各方遵循诚实信用

原则，各项协议得以顺利履行。 

4、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荣安地产董事会发布的关于终

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 



本独立财务顾问受荣安地产委托，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按照相关规定审慎核查了荣安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所披露的进展信

息的真实性及终止原因的合理性，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报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上市公司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因筹划重大资产购买事项，上市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6 月 14 日开市起停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停牌期

间，上市公司于 2016年 6月 15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35），

并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6-038）；2016

年 6 月 28 日，因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 2016-043），并于 2016 年 7 月 5 日、7 月 12 日分别披露了《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6-045、2016-046）。 

二、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上市公司股票停牌后，上市公司与拟交易对手方进行了洽谈，积极推动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但在筹划、商讨交易预案过程中，双方未能就资产重组方案

的有关条款达成一致意见。鉴于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条件尚不成熟，经过慎重

研究，上市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荣安地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期间根

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所披露的进展信息具有真实性。荣安地产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以下无正文） 



 

 




